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51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盧緯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業務侵占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

第4424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盧緯綸犯業務侵占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貳拾伍萬元沒收，於全

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一、盧緯綸自民國111年11月間某日起至112年4月間某日止，受

僱於銳樸不動產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銳樸公司）擔任仲介人

員，負責向客戶介紹不動產物件、收取斡旋金、代理客戶收

取租金等業務，為從事業務之人；復於112年2月24日，為銳

樸公司處理客戶賴冠州委託該公司出租臺中市○區○○街00

0號3樓之3房屋予承租人廖俊豪及代收租金等業務，並自112

年2月24日起至112年4月間，陸續向承租人廖俊豪收取租金

共計新臺幣（下同）84萬元，詎其因缺錢花用，竟基於意圖

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業務侵占犯意，於收受上開款項後某時

許，將其中款項31萬元易持有為所有而侵占入己，而未轉交

予出租人即客戶賴冠州收受。嗣因賴冠州向銳樸公司反應未

收到足額款項，由該公司先行墊付前揭款項予賴冠州後報警

處理，因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銳樸公司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報告臺灣臺中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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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以下本案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

均經本院於審判時當庭直接提示而為合法調查，檢察官、被

告盧緯綸均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卷第90頁），本院審酌前

開證據作成或取得狀況，均無非法或不當取證之情事，亦無

顯不可信情況，故認為適當而均得作為證據。是前開證據，

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具有證據能力。

  ㈡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

程序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應審酌人權保障

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定有明文。

本案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

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檢察官、被告均未表示

無證據能力，自應認均具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

不諱（見偵卷第23至25、95至97頁，本院卷第38、93頁），

核與證人即銳樸公司負責人何寬彥、證人賴冠州於警詢或偵

訊時證述情節相符（見偵卷第27至39、79至80、107至109

頁），並有房屋租賃契約書翻拍照片、協議書、本票翻拍照

片、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各1份在卷可佐（見偵卷第59、6

1至65、119、121至127頁），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上開事證相

符，堪以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

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

　㈡另公訴意旨雖認被告前揭所為另應成立刑法第342條之背信

罪等語，然按侵占係特殊之背信行為，而背信則為一般違背

任務之犯罪，故為他人處理事務之人，若因處理他人事務，

違背任務，將持有他人之物予以侵占，除成立侵占罪外，不

另成立背信罪，但為他人處理事務之人，如以侵占以外之方

法，違背任務而損害本人之利益，則應成立背信罪。是侵占

罪之概念，隱含背信罪之觀念在內，故侵占罪成立時，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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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合於背信罪之構成要件，亦當論以侵占罪，而不應論以

背信罪（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440號、112年度台上字

第2077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本案被告所為，既係將其業務

上所持有租金款項，易持有為所有而侵吞入己，已如前述，

揆諸前揭說明，自應論以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

而非背信罪，公訴意旨此部分認定，容有誤會，且業經公訴

檢察官於本院審判中就此部分當庭更正起訴法條，認為本案

被告所為僅涉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業務侵占罪嫌等語（見本

院卷第88頁），附此敘明。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銳樸公司之仲介人

員，負責代理客戶收取租金業務，為圖己利，竟於收受上開

租金款項後，將其中31萬元款項侵占入己，致使銳樸公司蒙

受財產損失，且損及銳樸公司之信譽，所為實屬不該；考量

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且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並彌補損失，有本

院調解筆錄1份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53至54頁），兼衡被

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智識程度、生活狀況（詳如本

院卷第9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

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㈣按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規定宣告緩刑之前提要件

為：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

二、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

免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

告」者。被告是否合於該前提要件，係以後案宣示判決時，

被告是否曾受該2 款所定刑之宣告為認定基準，不論前之宣

告刑已否執行，亦不論被告犯罪時間在前或在後，倘若前已

受有期徒刑之宣告，即不得於後案宣告緩刑（最高法院110

年度台上字第2180、2283、2284、2285、2286、2287、

2888、2289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前因業務侵占案

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1年度簡字第2329號判決判處

有期徒刑4月，並於112年2月2日確定，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

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是被告既於本案宣判前，曾因故意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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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受有前述有期徒刑之宣告，且執行完畢尚未逾5年，自不

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2款緩刑宣告要件，無從宣告緩

刑，附此敘明。

四、沒收部分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

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如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

發還被害人，或被害人已因犯罪行為人和解賠償而完全填補

其損害者，自不得再對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宣告沒收，以

免犯罪行為人遭受雙重剝奪。反之，若犯罪行為人雖已與被

害人達成和解，但完全未賠償或僅賠償其部分損害，致其犯

罪所得尚超過其賠償被害人之金額者，法院為貫徹新修正刑

法之理念（即任何人都不能坐享或保有犯罪所得或所生利

益），仍應就其犯罪所得或所生利益超過其已實際賠償被害

人部分予以宣告沒收（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440號判

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本案被告業務侵占金額共計31萬元，並已返還6萬元

予告訴人等情，為被告所坦承（見本院卷第93頁），核與告

訴人所述情節相符（見本院卷第131頁），並有轉帳頁面擷

圖6張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19至129頁），堪認被告仍保

有25萬元之犯罪所得（計算式：31萬元-6萬元=25萬元），

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併予宣告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㈢至被告就上開犯行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然依本院調解程序

筆錄所載之條件，被告尚未全部依調解條件履行，倘被告嗣

後依上開調解筆錄履行，則於其實際償還金額之同一範圍

內，既因該財產利益已獲回復，而與已經實際發還無異，自

無庸再執行該部分犯罪所得沒收，乃屬當然，亦即被告得於

執行沒收時主張扣除其已實際償還之金額，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36條第2

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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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婉萍提起公訴，檢察官朱介斌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唐中興

　　　　　　　　　                  法  官  陳培維

　　　　　　　　　                  法  官  蔡至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梁文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

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

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5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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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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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告  盧緯綸






上列被告因業務侵占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4424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盧緯綸犯業務侵占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貳拾伍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一、盧緯綸自民國111年11月間某日起至112年4月間某日止，受僱於銳樸不動產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銳樸公司）擔任仲介人員，負責向客戶介紹不動產物件、收取斡旋金、代理客戶收取租金等業務，為從事業務之人；復於112年2月24日，為銳樸公司處理客戶賴冠州委託該公司出租臺中市○區○○街000號3樓之3房屋予承租人廖俊豪及代收租金等業務，並自112年2月24日起至112年4月間，陸續向承租人廖俊豪收取租金共計新臺幣（下同）84萬元，詎其因缺錢花用，竟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業務侵占犯意，於收受上開款項後某時許，將其中款項31萬元易持有為所有而侵占入己，而未轉交予出租人即客戶賴冠州收受。嗣因賴冠州向銳樸公司反應未收到足額款項，由該公司先行墊付前揭款項予賴冠州後報警處理，因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銳樸公司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㈠以下本案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均經本院於審判時當庭直接提示而為合法調查，檢察官、被告盧緯綸均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卷第90頁），本院審酌前開證據作成或取得狀況，均無非法或不當取證之情事，亦無顯不可信情況，故認為適當而均得作為證據。是前開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具有證據能力。
  ㈡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定有明文。本案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檢察官、被告均未表示無證據能力，自應認均具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見偵卷第23至25、95至97頁，本院卷第38、93頁），核與證人即銳樸公司負責人何寬彥、證人賴冠州於警詢或偵訊時證述情節相符（見偵卷第27至39、79至80、107至109頁），並有房屋租賃契約書翻拍照片、協議書、本票翻拍照片、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各1份在卷可佐（見偵卷第59、61至65、119、121至127頁），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上開事證相符，堪以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
　㈡另公訴意旨雖認被告前揭所為另應成立刑法第342條之背信罪等語，然按侵占係特殊之背信行為，而背信則為一般違背任務之犯罪，故為他人處理事務之人，若因處理他人事務，違背任務，將持有他人之物予以侵占，除成立侵占罪外，不另成立背信罪，但為他人處理事務之人，如以侵占以外之方法，違背任務而損害本人之利益，則應成立背信罪。是侵占罪之概念，隱含背信罪之觀念在內，故侵占罪成立時，雖其行為合於背信罪之構成要件，亦當論以侵占罪，而不應論以背信罪（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440號、112年度台上字第2077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本案被告所為，既係將其業務上所持有租金款項，易持有為所有而侵吞入己，已如前述，揆諸前揭說明，自應論以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而非背信罪，公訴意旨此部分認定，容有誤會，且業經公訴檢察官於本院審判中就此部分當庭更正起訴法條，認為本案被告所為僅涉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業務侵占罪嫌等語（見本院卷第88頁），附此敘明。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銳樸公司之仲介人員，負責代理客戶收取租金業務，為圖己利，竟於收受上開租金款項後，將其中31萬元款項侵占入己，致使銳樸公司蒙受財產損失，且損及銳樸公司之信譽，所為實屬不該；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且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並彌補損失，有本院調解筆錄1份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53至54頁），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智識程度、生活狀況（詳如本院卷第9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㈣按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規定宣告緩刑之前提要件為：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二、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被告是否合於該前提要件，係以後案宣示判決時，被告是否曾受該2 款所定刑之宣告為認定基準，不論前之宣告刑已否執行，亦不論被告犯罪時間在前或在後，倘若前已受有期徒刑之宣告，即不得於後案宣告緩刑（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180、2283、2284、2285、2286、2287、2888、2289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前因業務侵占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1年度簡字第232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並於112年2月2日確定，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是被告既於本案宣判前，曾因故意犯罪受有前述有期徒刑之宣告，且執行完畢尚未逾5年，自不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2款緩刑宣告要件，無從宣告緩刑，附此敘明。
四、沒收部分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如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或被害人已因犯罪行為人和解賠償而完全填補其損害者，自不得再對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宣告沒收，以免犯罪行為人遭受雙重剝奪。反之，若犯罪行為人雖已與被害人達成和解，但完全未賠償或僅賠償其部分損害，致其犯罪所得尚超過其賠償被害人之金額者，法院為貫徹新修正刑法之理念（即任何人都不能坐享或保有犯罪所得或所生利益），仍應就其犯罪所得或所生利益超過其已實際賠償被害人部分予以宣告沒收（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44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本案被告業務侵占金額共計31萬元，並已返還6萬元予告訴人等情，為被告所坦承（見本院卷第93頁），核與告訴人所述情節相符（見本院卷第131頁），並有轉帳頁面擷圖6張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19至129頁），堪認被告仍保有25萬元之犯罪所得（計算式：31萬元-6萬元=25萬元），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併予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㈢至被告就上開犯行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然依本院調解程序筆錄所載之條件，被告尚未全部依調解條件履行，倘被告嗣後依上開調解筆錄履行，則於其實際償還金額之同一範圍內，既因該財產利益已獲回復，而與已經實際發還無異，自無庸再執行該部分犯罪所得沒收，乃屬當然，亦即被告得於執行沒收時主張扣除其已實際償還之金額，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36條第2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婉萍提起公訴，檢察官朱介斌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唐中興
　　　　　　　　　                  法  官  陳培維
　　　　　　　　　                  法  官  蔡至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梁文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
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5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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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業務侵占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
第4424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盧緯綸犯業務侵占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貳拾伍萬元沒收，於全
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一、盧緯綸自民國111年11月間某日起至112年4月間某日止，受
    僱於銳樸不動產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銳樸公司）擔任仲介人
    員，負責向客戶介紹不動產物件、收取斡旋金、代理客戶收
    取租金等業務，為從事業務之人；復於112年2月24日，為銳
    樸公司處理客戶賴冠州委託該公司出租臺中市○區○○街000號
    3樓之3房屋予承租人廖俊豪及代收租金等業務，並自112年2
    月24日起至112年4月間，陸續向承租人廖俊豪收取租金共計
    新臺幣（下同）84萬元，詎其因缺錢花用，竟基於意圖為自
    己不法所有之業務侵占犯意，於收受上開款項後某時許，將
    其中款項31萬元易持有為所有而侵占入己，而未轉交予出租
    人即客戶賴冠州收受。嗣因賴冠州向銳樸公司反應未收到足
    額款項，由該公司先行墊付前揭款項予賴冠州後報警處理，
    因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銳樸公司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報告臺灣臺中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㈠以下本案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
    均經本院於審判時當庭直接提示而為合法調查，檢察官、被
    告盧緯綸均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卷第90頁），本院審酌前
    開證據作成或取得狀況，均無非法或不當取證之情事，亦無
    顯不可信情況，故認為適當而均得作為證據。是前開證據，
    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具有證據能力。
  ㈡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
    程序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應審酌人權保障
    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定有明文。
    本案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
    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檢察官、被告均未表示
    無證據能力，自應認均具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
    不諱（見偵卷第23至25、95至97頁，本院卷第38、93頁），
    核與證人即銳樸公司負責人何寬彥、證人賴冠州於警詢或偵
    訊時證述情節相符（見偵卷第27至39、79至80、107至109頁
    ），並有房屋租賃契約書翻拍照片、協議書、本票翻拍照片
    、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各1份在卷可佐（見偵卷第59、61
    至65、119、121至127頁），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上開事證相
    符，堪以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
    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
　㈡另公訴意旨雖認被告前揭所為另應成立刑法第342條之背信罪
    等語，然按侵占係特殊之背信行為，而背信則為一般違背任
    務之犯罪，故為他人處理事務之人，若因處理他人事務，違
    背任務，將持有他人之物予以侵占，除成立侵占罪外，不另
    成立背信罪，但為他人處理事務之人，如以侵占以外之方法
    ，違背任務而損害本人之利益，則應成立背信罪。是侵占罪
    之概念，隱含背信罪之觀念在內，故侵占罪成立時，雖其行
    為合於背信罪之構成要件，亦當論以侵占罪，而不應論以背
    信罪（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440號、112年度台上字第
    2077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本案被告所為，既係將其業務上
    所持有租金款項，易持有為所有而侵吞入己，已如前述，揆
    諸前揭說明，自應論以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而
    非背信罪，公訴意旨此部分認定，容有誤會，且業經公訴檢
    察官於本院審判中就此部分當庭更正起訴法條，認為本案被
    告所為僅涉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業務侵占罪嫌等語（見本院
    卷第88頁），附此敘明。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銳樸公司之仲介人員
    ，負責代理客戶收取租金業務，為圖己利，竟於收受上開租
    金款項後，將其中31萬元款項侵占入己，致使銳樸公司蒙受
    財產損失，且損及銳樸公司之信譽，所為實屬不該；考量被
    告犯後坦承犯行，且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並彌補損失，有本院
    調解筆錄1份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53至54頁），兼衡被告
    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智識程度、生活狀況（詳如本院
    卷第9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
    罰金之折算標準。
　㈣按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規定宣告緩刑之前提要件為
    ：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二
    、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
    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
    者。被告是否合於該前提要件，係以後案宣示判決時，被告
    是否曾受該2 款所定刑之宣告為認定基準，不論前之宣告刑
    已否執行，亦不論被告犯罪時間在前或在後，倘若前已受有
    期徒刑之宣告，即不得於後案宣告緩刑（最高法院110年度
    台上字第2180、2283、2284、2285、2286、2287、2888、22
    89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前因業務侵占案件，經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1年度簡字第232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
    月，並於112年2月2日確定，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
    表在卷可查，是被告既於本案宣判前，曾因故意犯罪受有前
    述有期徒刑之宣告，且執行完畢尚未逾5年，自不符合刑法
    第74條第1項第1、2款緩刑宣告要件，無從宣告緩刑，附此
    敘明。
四、沒收部分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
    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如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
    發還被害人，或被害人已因犯罪行為人和解賠償而完全填補
    其損害者，自不得再對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宣告沒收，以
    免犯罪行為人遭受雙重剝奪。反之，若犯罪行為人雖已與被
    害人達成和解，但完全未賠償或僅賠償其部分損害，致其犯
    罪所得尚超過其賠償被害人之金額者，法院為貫徹新修正刑
    法之理念（即任何人都不能坐享或保有犯罪所得或所生利益
    ），仍應就其犯罪所得或所生利益超過其已實際賠償被害人
    部分予以宣告沒收（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440號判決
    意旨參照）。
　㈡經查，本案被告業務侵占金額共計31萬元，並已返還6萬元予
    告訴人等情，為被告所坦承（見本院卷第93頁），核與告訴
    人所述情節相符（見本院卷第131頁），並有轉帳頁面擷圖6
    張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19至129頁），堪認被告仍保有25
    萬元之犯罪所得（計算式：31萬元-6萬元=25萬元），爰依
    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併予宣告沒收，於全
    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㈢至被告就上開犯行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然依本院調解程序
    筆錄所載之條件，被告尚未全部依調解條件履行，倘被告嗣
    後依上開調解筆錄履行，則於其實際償還金額之同一範圍內
    ，既因該財產利益已獲回復，而與已經實際發還無異，自無
    庸再執行該部分犯罪所得沒收，乃屬當然，亦即被告得於執
    行沒收時主張扣除其已實際償還之金額，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36條第2
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
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婉萍提起公訴，檢察官朱介斌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唐中興
　　　　　　　　　                  法  官  陳培維
　　　　　　　　　                  法  官  蔡至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梁文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
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
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5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51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盧緯綸



上列被告因業務侵占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4424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盧緯綸犯業務侵占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貳拾伍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一、盧緯綸自民國111年11月間某日起至112年4月間某日止，受僱於銳樸不動產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銳樸公司）擔任仲介人員，負責向客戶介紹不動產物件、收取斡旋金、代理客戶收取租金等業務，為從事業務之人；復於112年2月24日，為銳樸公司處理客戶賴冠州委託該公司出租臺中市○區○○街000號3樓之3房屋予承租人廖俊豪及代收租金等業務，並自112年2月24日起至112年4月間，陸續向承租人廖俊豪收取租金共計新臺幣（下同）84萬元，詎其因缺錢花用，竟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業務侵占犯意，於收受上開款項後某時許，將其中款項31萬元易持有為所有而侵占入己，而未轉交予出租人即客戶賴冠州收受。嗣因賴冠州向銳樸公司反應未收到足額款項，由該公司先行墊付前揭款項予賴冠州後報警處理，因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銳樸公司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㈠以下本案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均經本院於審判時當庭直接提示而為合法調查，檢察官、被告盧緯綸均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卷第90頁），本院審酌前開證據作成或取得狀況，均無非法或不當取證之情事，亦無顯不可信情況，故認為適當而均得作為證據。是前開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具有證據能力。
  ㈡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定有明文。本案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檢察官、被告均未表示無證據能力，自應認均具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見偵卷第23至25、95至97頁，本院卷第38、93頁），核與證人即銳樸公司負責人何寬彥、證人賴冠州於警詢或偵訊時證述情節相符（見偵卷第27至39、79至80、107至109頁），並有房屋租賃契約書翻拍照片、協議書、本票翻拍照片、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各1份在卷可佐（見偵卷第59、61至65、119、121至127頁），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上開事證相符，堪以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
　㈡另公訴意旨雖認被告前揭所為另應成立刑法第342條之背信罪等語，然按侵占係特殊之背信行為，而背信則為一般違背任務之犯罪，故為他人處理事務之人，若因處理他人事務，違背任務，將持有他人之物予以侵占，除成立侵占罪外，不另成立背信罪，但為他人處理事務之人，如以侵占以外之方法，違背任務而損害本人之利益，則應成立背信罪。是侵占罪之概念，隱含背信罪之觀念在內，故侵占罪成立時，雖其行為合於背信罪之構成要件，亦當論以侵占罪，而不應論以背信罪（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440號、112年度台上字第2077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本案被告所為，既係將其業務上所持有租金款項，易持有為所有而侵吞入己，已如前述，揆諸前揭說明，自應論以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而非背信罪，公訴意旨此部分認定，容有誤會，且業經公訴檢察官於本院審判中就此部分當庭更正起訴法條，認為本案被告所為僅涉犯刑法第336條第2項業務侵占罪嫌等語（見本院卷第88頁），附此敘明。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銳樸公司之仲介人員，負責代理客戶收取租金業務，為圖己利，竟於收受上開租金款項後，將其中31萬元款項侵占入己，致使銳樸公司蒙受財產損失，且損及銳樸公司之信譽，所為實屬不該；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且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並彌補損失，有本院調解筆錄1份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53至54頁），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智識程度、生活狀況（詳如本院卷第9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㈣按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規定宣告緩刑之前提要件為：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二、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被告是否合於該前提要件，係以後案宣示判決時，被告是否曾受該2 款所定刑之宣告為認定基準，不論前之宣告刑已否執行，亦不論被告犯罪時間在前或在後，倘若前已受有期徒刑之宣告，即不得於後案宣告緩刑（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180、2283、2284、2285、2286、2287、2888、2289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前因業務侵占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1年度簡字第232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並於112年2月2日確定，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是被告既於本案宣判前，曾因故意犯罪受有前述有期徒刑之宣告，且執行完畢尚未逾5年，自不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2款緩刑宣告要件，無從宣告緩刑，附此敘明。
四、沒收部分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如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或被害人已因犯罪行為人和解賠償而完全填補其損害者，自不得再對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宣告沒收，以免犯罪行為人遭受雙重剝奪。反之，若犯罪行為人雖已與被害人達成和解，但完全未賠償或僅賠償其部分損害，致其犯罪所得尚超過其賠償被害人之金額者，法院為貫徹新修正刑法之理念（即任何人都不能坐享或保有犯罪所得或所生利益），仍應就其犯罪所得或所生利益超過其已實際賠償被害人部分予以宣告沒收（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44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本案被告業務侵占金額共計31萬元，並已返還6萬元予告訴人等情，為被告所坦承（見本院卷第93頁），核與告訴人所述情節相符（見本院卷第131頁），並有轉帳頁面擷圖6張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19至129頁），堪認被告仍保有25萬元之犯罪所得（計算式：31萬元-6萬元=25萬元），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併予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㈢至被告就上開犯行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然依本院調解程序筆錄所載之條件，被告尚未全部依調解條件履行，倘被告嗣後依上開調解筆錄履行，則於其實際償還金額之同一範圍內，既因該財產利益已獲回復，而與已經實際發還無異，自無庸再執行該部分犯罪所得沒收，乃屬當然，亦即被告得於執行沒收時主張扣除其已實際償還之金額，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36條第2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婉萍提起公訴，檢察官朱介斌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唐中興
　　　　　　　　　                  法  官  陳培維
　　　　　　　　　                  法  官  蔡至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梁文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6條
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5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1項之罪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